
鞍山市政府采购项目

鞍山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2016年度国家土地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及土地执法监督检查测绘采购
合同编号：AGJCG2017J037
合   同

合同需方：鞍山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

合同供方：辽阳市国土资源勘查规划院
采购代理机构：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政府采购合同
政府采购合同编号：AGJCG2017J037
签订地点：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鞍山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以下简称需方）和鞍山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  （以下简称供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同意按照下面的条款和条件订立本政府采购合同，共同信守。

　　一、政府采购合同文件

    本政府采购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政府采购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采购文件（采购文件编号 AGJCG2017J037 ）；

2.采购文件的更正公告、变更公告；

3.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文件；

4.政府采购合同条款；

5.成交通知书；

6.政府采购合同的其它附件。
　　二、政府采购合同范围和条件

    本政府采购合同的范围和条件与上述政府采购合同文件的规定相一致。

　　三、政府采购合同标的

本政府采购合同的标的为政府采购合同货物清单(同投标文件中投标产品价格明细表)中所列货物及相关服务。
报价一览表
供应商名称：                                                  单位：元（人民币）
	包号
	品目号
	服务名称
	最高限价
	报价
	交货/交付时间
	备注

	01包
	01
	测绘项目
	300,000
	295500
	合同签订后10日内
	

	
	02
	卫星遥感影像项目
	250,000
	239500
	合同签订后10日内
	

	
	报价合计
	小写： 535000   
	大写：伍拾叁万伍仟元整


填表说明：
1．供应商对报价若有说明应在“报价一览表”备注栏中予以注明。
2．对于供应商在“报价一览表”和响应文件中列出的赠送条款，在评审时不得作为优先成交的条件。
3．评审时，响应文件中“报价一览表”内容与响应文件中明细表内容不一致的，以“报价一览表”为准。
4．响应文件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应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5．各包“报价合计”应同格式7 “服务价格明细表”中“报价合计”相一致。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辽阳市国土资源勘查规划院 
    签署日期：2017 年 9月29 日

服务价格明细表
包号： 01                                                 单位：元（人民币）
	品目号
	服务内容
	单价
	报价

	01
	鞍山新城建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现状测量
	790
	786.05

	01
	刘晓玉建房现状测量
	800
	796

	01
	鞍山市双兴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现状测量
	8100
	8059.5

	01
	大屯镇林家村现状测量
	3810
	3790.95

	01
	王德志玉白石场现状测量
	770
	766.15

	01
	金湖新村村委会现状测量
	24125
	24004.375

	01
	樱桃园村村委会（文化活动广场）现状测量
	1593
	1585.035

	01
	山水庄园（建房）现状测量
	810
	805.95

	01
	山水庄园（道路）现状测量
	2793
	2779.035

	01
	山水庄园（停车场）现状测量
	3620
	3601.9

	01
	高新区管委会激光产业园区A2区道路现状测量
	3195
	3179.025

	01
	高新区管委会激光产业园区U区道路现状测量
	3850
	3830.75

	01
	鞍山市汽车回收公司门岗及场地现状测量
	820
	815.9

	01
	忠大铝业门卫房现状测量
	780
	776.1

	01
	鞍山梅园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高尔夫球场现状测量
	191200
	190244

	01
	佳宁生态园现状测量
	36080
	35899.6

	01
	亚世光电厂房，办公楼现状测量
	15560
	12779.68

	01
	张立波建房现状测量
	1200
	1000

	02
	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
	118000
	117410

	02
	数据库更新制作
	80000
	79600

	02
	遥感影像分布图制作
	52104
	42490

	
	合计
	550000
	535000

	报价合计
	伍拾叁万伍仟元整（535000 元）   


填表说明：表中的品目号、名称应与“项目要求及报价响应表（二）”的相应内容一致。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辽阳市国土资源勘查规划院  
签署日期：  2017  年 9月 29日
项目要求及报价响应表（一）
	包号：01包　　
服务内容：2016年国家土地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及土地执法监督检查测绘采购项目

	

	序号
	招标文件要求
（以下均为实质性要求及重要指标，投标文件不得负偏离，如果负偏离，则投标文件无效）
	投标文件响应内容
	备注

	1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10日内。
	响应
	无偏离

	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鞍山境内）
	响应
	无偏离

	3
	付款方式及条件：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款。
	响应
	无偏离

	4
	验收：
按照《鞍山市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执行。
	响应
	无偏离

	5
	售后服务承诺要求：需提供
	响应
	无偏离

	6
	热线支持：（需提供热线电话）
现场支持：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
	响应
	无偏离


项目要求及报价响应表（二）
包号：01包
服务名称：2016年国家土地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及土地执法监督检查测绘采购项目
	采购文件要求
（以下均为实质性要求及重要指标，响应文件不得负偏离，如果负偏离，则响应文件无效）
	响应文件响应内容
	偏离程度
	偏离说明
	资质证明
资料

	品目号
	内  容
	项目要求、技术参数及资质要求
	
	
	
	

	01
01
	测绘内容
测绘内容
	2016年国家土地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及土地执法监督检查测绘采购项目
具体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详址
项目类型
监测面积（亩）
1
鞍山新城建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现状测量
前峪村水泥地面
现状测绘
4
2
刘晓玉建房现状测量
北地号村建房
现状测绘
1
3
鞍山市双兴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现状测量
大屯镇杨相村建搅拌站
现状测绘
41
4
大屯镇林家村现状测量
大屯镇林家村风栖路
现状测绘
19
5
王德志玉白石场现状测量
大屯镇玉白庄村房屋
现状测绘
1
6
金湖新村村委会现状测量
高新区金湖新村村委会（共2个地块）
现状测绘
121
7
樱桃园村村委会（文化活动广场）现状测量
高新区
现状测绘
8
8
山水庄园（建房）现状测量
高新区
现状测绘
2
9
山水庄园（道路）现状测量
高新区
现状测绘
14
10
山水庄园（停车场）      现状测量
高新区
现状测绘
18
11
高新区管委会激光产业园区A2区道路现状测量
判甲炉村
现状测绘
16
12
高新区管委会激光产业园区U区道路现状测量
判甲炉村
现状测绘
19
13
鞍山市汽车回收公司门岗及场地现状测量
经开发区红旗谱村
现状测绘
4
14
忠大铝业门卫房现状测量
经开发区红旗谱村
现状测绘
1
15
鞍山梅园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高尔夫球场现状测量
千山区汤岗了了镇罗家村
现状测绘
1226
16
佳宁生态园现状测量
千山区汤岗子镇
现状测绘
234
17
亚世光电厂房，办公楼现状测量
高新区激光产业园
现状测绘
78
18
张立波建房现状测量
立山区灵山村
现状测绘
6
1813

	全部响应
全部响应
	无偏离
无偏离
	
	见技术服务方案128页-132页
见技术服务方案128页-132页

	02
	卫星遥感
影像内容
	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数据库更新制作、遥感影像分布图制作
	全部响应
	无偏离
	
	

	02
	要求标准
和结果要求
	1.《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GB15968-2008）；
2.《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TD/T 1016-2007）；
3.《城镇地籍数据库标准》（TD/T 1015-2007）；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010-2007）；
5.《城镇地籍调查规程》（TD 1001-1993）；
6.《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规程》（CJJ73-1997）；
7.《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8.平面坐标系统采用1980西安坐标系统。
结果要求:提供勘测定界图、勘测技术报告书、用地范围图、土地利用现状图。
	全部响应
	无偏离
	
	


    1．“响应文件响应内容”一栏由供应商填写，须按采购文件要求逐项对应填写所投服务的响应内容。因投标人未明确所投服务响应内容的，评审小组有权认定其未响应采购文件要求；
2．“偏离程度”一栏根据“响应文件响应内容”与采购文件要求逐项对照的结果填写。偏离程度必须用 “正偏离、负偏离或无偏离”三个名称中的一种进行标注。
3．“偏离说明”一栏由供应商对偏离的情况做详细说明。
4．“资质证明资料”一栏如果要求提供的，须填写“见响应文件第页、第行”字样，标注出在响应文件中的位置。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辽阳市国土资源勘查规划院                （盖章）

	注册地址
	辽阳市文圣区北太子河路33号
	邮政编码
	111000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杨毅柠
	电 话
	0419-3239008

	
	传真
	0419-3239008
	电子邮件
	kcghybgs@163.com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赵广东
	技术职称
	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电话
	0419-3239500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李海洋
	技术职称
	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电话
	0419-3239503

	成立时间
	2002年08月
	员工总人数：76

	资质等级
	乙级
	其中
	高级工程师
（高级经济师）
	7

	
	
	
	工程师（经济师）
	22

	营业执照号
	122110007443164032
	
	各类注册人员
	3

	注册资金
	522万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辽阳银行古城支行

	基本账户账号
	700037175709018

	经营范围
	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形图、电子地图、真三维地图、其他专用地图；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固体矿产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设计等。

	备注
	


供应商参与项目管理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项目
	姓名
	职位
	资格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管
理
人
员
	马明伟
	项目经理
	00046785
	2010.10.21

	
	李海洋
	技术负责人
	00089989
	2012.9.10

	
	杨毅柠
	质检负责人
	00148675
	2013.12.6

	
	黄吉来
	外业测量负责人
	00179826
	2011.12

	
	邓俊峰
	权属调查负责人
	00047512
	2008.8

	
	王  丹
	数据库建设负责人
	00179825
	2011.12

	
	张殊敏
	技术服务组负责人
	00126875
	2013.12.6

	技
术
人
员
	王文硕
	测量员、调查员
	
	

	
	唐宇轩
	测量员、调查员
	
	

	
	朱晓磊
	测量员、调查员
	00047547
	2007.7

	
	赵  旭
	测量员、调查员
	00327550
	2012.1

	
	刘品
	测量员、调查员
	00177934
	2011.8.16

	
	富莹莹
	测量员、调查员
	00204329
	2010.9.1

	
	程云昊
	测量员、调查员
	
	

	
	穆森
	测量员、调查员
	
	

	
	成名
	测量员、调查员
	
	

	
	杜文生
	测量员、调查员
	
	

	
	王筵彭
	测量员、调查员
	
	

	
	王建平
	测量员、调查员
	
	

	
	高竹
	测量员、调查员
	00318628
	2004.11.4

	
	李文君
	测量员、调查员
	00178261
	2011.12.20

	
	曾令坤
	测量员、调查员
	0142464
	2008.9.1

	
	曾刚
	测量员、调查员
	00176099
	2010.12

	
	于艳春
	测量员、调查员
	00179822
	2011.12

	
	侯卫群
	测量员、调查员
	00323350
	2013.9

	
	王士春
	测量员、调查员
	00327246
	2013.1

	
	李佩
	测量员、调查员
	
	

	
	宋薇
	测量员、调查员
	00046092
	2009.10

	
	宋薇
	测量员、调查员
	00163514
	2006.11

	
	刘小翠
	测量员、调查员
	00179599
	2012.11.17

	
	于东洋
	测量员、调查员
	
	

	
	高丽杰
	测量员、调查员
	00176098
	2010.12

	
	张智
	测量员、调查员
	00177316
	2014.11

	
	王丽芹
	数据库建设
	00179730
	2012.11.17

	
	朱雪娇
	数据库建设
	00177315
	2014.11

	
	王琦
	数据库建设
	00179823
	2014.8

	
	李丽娟
	数据库建设
	
	

	
	罗丹
	数据库建设
	00179821
	2011.12


后附人员资格证书
投标单位：辽阳市国土资源勘查规划院（盖章）
　　　　　　　　授权代表或法人代表：　　　　　　（签字）
                                              2016 年9月29日
技术服务方案
项目名称：鞍山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2016年国家土地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及土地执法监督检查测绘项目
采购计划编号：ASZC20170900073
项目编号：AGJCG2017J037
包号：01
项目概况及技术要求
1、单位介绍
辽阳市国土资源勘查规划院成立于2002年8月，单位性质是国有事业单位，设有土地勘查规划室、矿产勘查规划室、国土规划室、地理信息室地灾室及办公室六个科室。勘查院现有员工73人，其中高级工程师7人，中级工程师22人，初级助理工程师10人，一般技术人员20人。注册资金522万元。
 主要业务范围有土地资源利用调查，地籍调查国土资源动态监测及规划，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及勘探，并进行矿业权评估，地籍矿产资源管理等信息系统的管理、维护、各类数据图件查询更新等。我院现有乙级测绘资质、乙级土地规划机构资质、乙级地质灾害评估资质，并具有经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认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几年来，院里先后承担了一些国家、部、省、市的有关项目。其中，矿山利用现状调查获得国土资源部先进集体奖，辽阳市矿产资源储量空间数据库建设系统项目荣获省国土资源厅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辽阳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获得省国土资源厅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勘查院地址位于辽阳市文圣区北太子河路33号，办公面积3989.39平方米。勘查院主要设备有GPS、全站仪、重力仪、高级数码相机、越野车、机电仪、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岩芯切割机等设备，能从事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建筑工程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形图、电子地图、真三维地图、其他专用地图、地籍测绘、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固体矿产勘查、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能对矿区进行简单的评价，能从事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及其他地质工作，完全满足野外地质勘查工作。
 勘查院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本着“服务社会，信誉第一”的方针，以“质量求生存”，不断提高，不断追求，以优秀的成果满足客户的需求。
2、项目概况
本次招标项目是鞍山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对2016年国家土地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及2016年土地执法监督检查项目测绘的工作是做系统数库变更和违法土地勘测调查，为了掌握鞍山管辖区疑似违法用地情况，对处罚提供准确合理依据。对我市基本农田建设和城市建设用地起到安全保护，为维护国家土地流失起到监督作用。
3、技术依据
1.《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GB15968-2008）；
2.《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TD/T 1016-2007）；
3.《城镇地籍数据库标准》（TD/T 1015-2007）；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010-2007）；
5.《城镇地籍调查规程》（TD 1001-1993）；
6.《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规程》（CJJ73-1997）；
7.《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8. 平面坐标系统采用1980西安坐标系统。
9.《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1008—2007
10.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1014—2007
4.、勘测定界图的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4.1项目交付成果：
1、项目交付成果：鞍山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对2016年国家土地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及2016年土地执法监督检查项目测绘土地勘测定界图设计项目文本。包含：①勘测定界图、②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③勘测定界用地范围图等内容。
2、提交成果文件时间：合同生效后10个日历日内提交成果文件。
3、提交成果文件要求：必须符合项目采购上报要求。
4、服务周期：至本项目结束。
4.2工作安排
1.接受委托
经审核具备勘测定界资格的单位，须持有用地单位或有权批准该建设项目用地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土地勘测定界委托书，方可开展工作。
2.查阅有关文件
 由用地单位提交的城市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选址意见书，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和有关资料，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同时收集以下资料：地籍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由用地单位到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收集；建设项目工程总平面布置图：由专业设计单位承担设计的比例尺不小于1／2000的建设项目工程总平面布置图、施工设计图及其有关资料。
    控制成果：由勘测定界单位搜集项目选址附近原有的平面控制成果、布网状况说明、精度统计等有关控制成果资料。
3.现场踏勘
    根据建设项目工程总平面布置图上的用地范围及用地要求，进行现场踏勘，调查用地范围内的行政界线、地类界线及地下埋藏物，用铅笔标绘于工作图上，并了解勘测的通视条件及控制点标石的完好情况。
4.地形测绘
按业主要求的精度若收集的已有底图实时性或精度不够，或无法收集到该资料，则必须按业主要求的精度和比例绘地形图，通常为1:500或1:1000或1:2000。
5.权属调查
根据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及要求，现场指界认界，实地调查测绘建设用地范围界线，调查所占土地的权属性质，登记发证状况。填写建设拟征(占)地土地权属情况汇总表。
    6.确定放样数据
经现场踏勘后确定界址点坐标或关系距离两种放样数据。
界址点坐标：通过图解或直接测绘获得界址点坐标。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关系距离：图解或实地踏勘获得。
   7.制定勘测方案
根据现场踏勘及界址点的分布等情况，拟定合理的平面控制和施测方案。
8．制作勘测定界技术报告
勘测定界技术报告是整个勘测定界工作成果的文字材料部份的主要内容，应按以下顺序装订成册。
     8.1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封面)
     8.2目录
     8.3土地勘测定界委托书
     8.4勘测定界表
     8.5建设拟征用地土地权属情况汇总表
     8.6勘测面积表
8.7建设用地勘测定界验收报告
8.8市地籍科会签审核参考意见
8.9土地分类面积汇总表
8.10碎部面积量算表
8.11界址点坐标成果表
8.12拟征用地范围略图
8.13勘测定界图
9.验收
勘测定界工作结束后，应当按属地管理原则报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初检。之后由有权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或者指派已获得“测绘资质证书”的单位，按本方案和有关规定要求验收。提交验收报告，随用地报件一并上报。
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服务方案
1.升级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应用国家下发年度遥感影像进行系统一体化集成管理与共享。
2.制作数据库更新：应用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工作，对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进行更新。
3.遥感影像分布图制作：（1）对8个分队分布界线进行符号化并标注名称。（2）对行政区图层进行符号化并标注村名。（3）对地类图斑进行符号化并标注代码。（4）对遥感影像进行符号化。
供应商服务承诺
致：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非常荣幸参加贵方组织的鞍山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队对2016年国家土地卫星遥感影像系统升级及2016年土地执法监督检查项目测绘项目的投标，我方就质量和服务做出如下承诺：
(一) 质量保证：
如果我院承担该项目，我院承诺坚持质量第一，树立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的质量观念，把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紧密结合，以质量求生存；在各施工阶段中执行ISO 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对工程质量进行全方位全过程控制；我方保证本项工程质量在合格的基础上达到优良。
（二）工期保证：
如果我院承担该项目，我院承诺在甲方要求的工期内，完成所有任务，并提交成果。
（三）技术服务：
如果我院承担该项目，我院承诺负责投标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总设计师、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质量负责人，在所投标工程项目各个阶段中人员稳定；不断提高本单位作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接受各部门的监督管理；优化班子组合,合理搭配技术人员,提高工作效率。
（四）培训服务：
如果我院承担该项目，我院承诺,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采购商主要的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确保培训人员能够掌握工作程序、步骤和方法，并能熟练运用调查成果。
（五）其他：
建立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经营服务态度，以“诚信服务”为宗旨，一定以优质的工程质量、完善的经营服务态度完成该项工程；项目进行期间，我方承诺每周向甲方汇报一次工作进度及工程质量，阶段性的组织汇报，随时根据项目进程调整生产进度，保证按工期完成任务，并保证成果质量达到良以上。
投标单位： 辽阳市国土资源勘查规划院  
                       授权代表或法人代表：
                                          2017 年9月29日
　　四、政府采购合同金额

    根据上述政府采购合同文件要求，政府采购合同的总金额为人民币为伍拾叁万伍仟元。

五、付款方式及条件

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款。
　　六、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10日内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鞍山境内）
　　七、政府采购合同生效

本政府采购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需方（公章）:                       供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邮编：                              邮编：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
政府采购合同条款

1. 术语定义

本政府采购合同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1.1“政府采购合同”指供需双方签署的、政府采购合同格式中载明的供需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上述文件所提到的构成政府采购合同的所有文件。

1.2 “政府采购合同价”指根据合同规定供方在正确地完全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义务后需方应支付给供方的价格。

1.3 “政府采购合同货物”指政府采购合同货物清单（同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及其附表，下同）中所规定的硬件、软件、安装材料、备件及专用器具、文件资料等内容。

1.4 “服务”指根据政府采购合同规定供方应承担的与供货有关的伴随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采购合同货物的运输、保险、安装、测试、调试、培训、维修、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保修期外的维护以及其它类似的义务。

1.5 “需方”指项目基本内容及要求中所述取得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单位。

1.6 “供方”指项目基本内容及要求中所述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中标供应商。

1.7 “检验”指需方的最终用户收货后，按照本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标准对政府采购合同货物进行的检测与查验。

    1.8 “检验合格证书”指检验完成后由需方的最终用户和供方双方签署的检验合格确认书。

1.9 “鞍山市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履约验收报告”指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验收小组和监督小组对合同履约验收形成的意见。

1.10 “技术资料”指安装、调试、使用、维修政府采购合同货物所应具备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和／或使用指南、操作手册、维修指南、服务手册、电路图、产品演示等文件及音像资料。

1.11“保修期”指自《鞍山市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履约验收报告》签署之日起，供方以自担费用方式保证政府采购合同货物正常运行的时期。

1.12“第三人”是指本政府采购合同双方以外的任何中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经济组织。

1.13“法律、法规”是指由中国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1.14“采购文件”指采购代理机构发布的采购文件。

1.15“投标文件”指供方按照采购代理机构采购文件的要求编制和递交，并最终被评审委员会接受的投标文件。

2.技术指标

    2.1交付产品的技术指标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及投标文件中的“项目要求及投标响应表”的承诺内容相一致。

    2.2 除技术指标另有规定外，计量单位应该使用公制。

    3.交货

供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交货。

4.付款

    4.1供方交货的同时应提交下列文件：销售发票，产品合格证等。

    4.2付款方式、条件：需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条件付款。

5.验收    

按《鞍山市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执行。

6.知识产权及有关规定

    6.1供方应保证需方在使用本政府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知识产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如果发生此类问题，供方负责交涉、处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及经济责任。

    6.2供方应保证所供货物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6.3供方保证，供方依据本政府采购合同提供的货物及相关的软件和技术资料，供方均已得到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利人的合法授权，如发生涉及到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争议，供方负责交涉、处理，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及经济责任。

7.包装要求

7.1除政府采购合同另有规定外，供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这类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交货地点。因包装出现问题导致货物毁损的，由供方向需方直接承担责任。

    7.2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书。

    8.伴随服务

    8.1供方应提供所交付货物的全套技术文件资料，包括产品目录、图纸、操作手册、使用说明、维护手册和服务指南等。

    8.2供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8.2.1货物的现场安装、启动和试运行；

8.2.2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工具；

    8.2.3在质量保证期内对所交付货物提供运行监督、维修、保养等,如果招标文件没有特别要求，以供方在投标文件中提交的售后服务承诺书为准。如果上述文件规定有不一致之处，以对需方有利的为准。

8.2.4在制造厂家或在项目现场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维护等对需方人员进行培训。

    8.3伴随服务的费用应含在合同价中，不单独进行支付。

9.质量保证期

    9.1以采购文件中的规定为准，如果投标文件中的承诺优于采购文件规定，则以投标文件为准。
9.2如果采购文件没有特别要求，以供方在投标文件中提交的制造厂商的有关文件为准。如果上述文件规定有不一致之处，以对需方有利的为准。

    10.质量保证

    10.1供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是原制造厂商制造的、经过合法销售渠道取得的、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品牌、规格型号、技术性能、配置、质量、数量等要求。供方应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交付后不少于本合同第9条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供方应对其交付的货物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生的故障负责。

    10.2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的规格型号、配置、技术性能、原产地及制造厂商以及其它质量技术指标与政府采购合同约定不符，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需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本保证下的索赔。

    10.3如果供方在接到需方通知后，在本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响应时间内没有弥补缺陷，需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供方负担，并且需方根据合同规定对供方行使的其它权利不受影响。

    11.技术服务和保修责任
11.1供方对政府采购合同货物的质量保修期，以采购文件中的规定为准，如果投标文件中的承诺优于采购文件规定，则以投标文件为准。

11.2投标单位应按如下内容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书：

11.2.1产品经过试运行期，所有性能指标达到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时，可按合同约定进行初验。在试运行期间，由于产品质量等造成某些指标达不到要求，供方须更换或进行修复，试运行期重新计算。

11.2.2初验后，设备再次经过试运行期，所有性能指标达到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时，可按合同约定进行下一步验收工作，进行终验。
11.2.3保修期间供方要保修除消耗品以外的所有产品。如果系统、设备等发生故障，供方要调查故障原因并修复直至满足最终验收指标和性能的要求，或者修理、更换整个或部分有缺陷的材料。

11.2.4保修期内，供方提供电话、电子邮件、Web、现场服务等方式的技术支持，对用户的现场服务要求，供方必须按投标文件做出的承诺进行响应。

11.2.5保修期内，供方应对出现故障无法修复的产品或无法正常运行的系统，提供替代产品以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

11.2.6保修期内，供方应投标时的承诺提供相关服务。

11.2.7供方必须为维修和技术支持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和故障提供正式的免费升级方案和升级服务。在质保期内，供方有责任解决所提供的投标货物和软件系统的任何问题；在质保期满后，当需要时，供方仍须对因投标货物本身的固有缺陷和瑕疵承担责任。

11.2.8在保修期结束后，产品寿命期内供方必须继续提供对产品备件、故障处理、软件升级等的服务，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或中断对产品的售后服务，应说明服务的响应时间、取费标准。

11.2.9供方不能满足以上要求，采购单位有权向供方提出索赔。

12.违约责任

12.1如果供方未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要求交付政府采购合同货物和提供服务；或供方在收到需方要求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的通知后10日内或在供方签署货损证明后10日内没有补足或更换货物、或交货仍不符合要求；或供方未能履行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任何其它义务时，需方有权向供方发出违约通知书，供方应按照需方选择的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12.1.1在需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交付全部货物、提供服务并承担由此给需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12.1.2在需方规定的时间内，用符合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或货物来更换有缺陷的零件、部件和货物并修补缺陷部分以达到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要求，供方应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此时，相关货物的质量保修期也应相应延长；

12.1.3根据货物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使需方所遭受的损失，经双方商定降低货物的价格或赔偿需方所遭受的损失；

12.1.4供方同意退货，并按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同种货币将需方所退货物的全部价款退还给需方，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包括利息、银行手续费、运费、保险费、检验费、仓储费、装卸费以及需方为保护货物所支出的其它必要费用；

12.1.5需方有权部分或全部解除政府采购合同并要求供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此时需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相关费用由供方承担。

12.2如果供方在收到需方的违约通知书后10日内未作答复也没有按照需方选择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则需方有权从尚未支付的政府采购合同价款中扣回索赔金额。如果这些金额不足以补偿，需方有权向供方提出不足部分的赔偿要求。

12.3延期交货的违约责任

12.3.1供方未按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交货日期向需方交货时，则每逾期一日，供方应按逾期交付货物价款总值的1%计算，向需方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但不超过政府采购合同总金额的10%。供方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并不免除供方交货的责任。

12.3.2如供方在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交货日期后10天内仍未能交货，则视为供方不能交货，需方有权解除政府采购合同，供方除退还已收取的货款外，还应向需方偿付全部货款10%的违约金。

12.4以上各项交付的违约金并不影响违约方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各项义务。

13.不可抗力

13.1如果供方和需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政府采购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义务，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义务的责任。因供方或需方先延误或不能履行政府采购合同而后遇不可抗力的情形除外。

    13.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及其它双方商定的事件。

    13.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双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它事项。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14.争端的解决

    14.1需方和供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政府采购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政府采购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如从协商开始10 天内仍不能解决，可向有关政府采购合同管理部门提请调解。

    14.2如果调解不成，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可向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4.3因政府采购合同部分履行引发诉讼的，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本政府采购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15.违约终止政府采购合同

    15.1在需方因供方违约而按政府采购合同约定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需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供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政府采购合同。

    15.1.1如果供方未能在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限期或需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和服务；

    15.1.2如果供方未能履行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15.2 如果需方根据上述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政府采购合同，需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类似的货物，供方应对购买类似货物所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责。供方应继续履行政府采购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15.3如果需方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6.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合同变更终止的规定

    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指供需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17.政府采购合同转让和分包

    除采购文件规定,并经需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供方不得部分转让和分包或全部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政府采购合同义务。

    18.适用法律：本政府采购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19.政府采购合同生效

    19.1本政府采购合同在需方、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后生效。

    19.2本政府采购合同一式五份。 

    20.政府采购合同附件

    下列文件构成本政府采购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政府采购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1采购文件；

20.2采购文件的更正公告、变更公告；

20.3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文件；        

    20.4政府采购合同条款；

20.5成交通知书；

20.6政府采购合同的其它附件。
上述政府采购合同附件如果有不一致之处，以日期在后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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